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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 

（2020）粤 19破申 173号 

申请人：郑耀荣，男， 1982 年 11 月 1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锦涡村十二巷 101号，公民身份号

码为 441900198211122234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罗娜，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嘉懿，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东莞市朗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东

莞市南城街道胜和社区鸿福路 83号综艺广场 26楼 2603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郑耀荣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罗燕梅，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晓漫，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申请人郑耀荣以东莞市朗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朗建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、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朗建公司进行破

产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朗建公司。朗建公司对郑耀荣申请其

破产清算没有异议。 

本院查明：申请人郑耀荣是被申请人朗建公司的法定代

表人。郑耀荣主张截止 2020 年 11 月 11 日朗建公司不能清

偿对郑耀荣的债务为 24699381.11 元，而朗建公司名下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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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为位于东莞市道滘镇北永村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，

且上述资产已为东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抵押权，经东莞

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广东恒之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公司

评估上述资产现市场价值为 46479605 元，朗建公司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、明显缺乏清偿能力,故申请对朗建公司进行破

产清算。 

经查，朗建公司于 2017年 1 月 17 日登记成立，经营范

围为实业投资、物业投资、物业租赁；批发业零售业；货物

及技术进出口。注册地址为东莞市南城街道胜和社区鸿福路

83 号综艺广场 26 楼 2603室。朗建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。

股东为东莞市和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，持股 100%。本院于

2019 年 9月 20日作出（2019）粤 19 民终 6915、6916、6917、

6918号民事调解书，该调解书确认各方均同意邓新伟、朗建

公司、源朗公司、综艺广场公司、莞都可苑公司、和庆公司、

和兑公司、中贯公司、德富通公司、王银山、单玉麟、黎兆

豪向郑耀荣、陈焕新支付共 3300万元以了结上述四个案件。

该调解书于 2019年 11 月 14日生效。调解书生效后郑耀荣、

陈焕新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上述债权尚在

执行过程中。 

另外，申请执行人东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朗

建公司、东莞市和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强制执行一案，本院

于 2020年 12 月 5 日作出（2020）粤 19执 1238号执行裁定

书，该案查明，因被执行人朗建公司所有的位于东莞市道滘

镇北永村的 7项房产以及东莞市和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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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建公司 100%股权均已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首封但正在

处置中，因此本院无法处理上述财产，本院已依法向东莞市

第一人民法院申报了本案债权，以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为

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在本案听证过程中，朗建公司称，朗建公司尚有对外债

务 1.5亿元，公司现没有正常经营，仅有对外租赁业务，有

租金收入。郑耀荣称，其申请的执行案件仍尚在执行过程中，

且已执行分配了部分的款项。 

朗建公司向本院提交《朗建公司资产情况》表，该表显

示朗建公司自报有 8 处不动产资产。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

执行过程中委托广东恒之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对朗建公司位于东莞市道滘镇北永村的一宗工业用地及上

盖 7 幢建筑物进行市场评估，价值时点为 2020年 9月 22日，

市场价值为 46479605 元。后朗建公司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

院提交《暂续拍卖申请书》，其认为本次评估对拍卖对象的

评估价值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，请求暂缓拍卖，重新评估。

其理由如下：一、此次评估未考虑到拍卖对象属 TOD 的范围，

而该事实会对拍卖对象的价值及拍卖特殊条件产生极大的

影响，此次拍卖对象属 TOD 站点范围内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开

发前景。二、此次评估价格与成本价不符，存在冲突的评估

报告，采用该评估价值会导致对拍卖对象的贱卖。朗建公司

于 2017 年 3 月 9 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案涉评估对象，成本

共计 91402924.83 元，而经过三年后本次评估价值远低于首

次转让价是极不合常理的。朗建公司以拍卖对象作为抵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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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东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，在签订

合同前于 2017年 12月委托广东信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对拍卖对象进行了一次价值评估，此时评估价格已高

达 120722742元，并得到东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认可并向

朗建公司出借高达 8000 万元的借款。在未考虑市场价值及

其他各种因素的情况下，此次评估报告的价值与先前已经对

拍卖对象的评估存在严重的冲突，此次评估价值的合理性存

疑，不能作为此次拍卖的参考依据。对于朗建公司的该申请，

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尚在处理过程中。 

本院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规定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第七条规定：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

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债务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

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

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

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第八条第一款规定：向人民法

院提出破产申请，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。第八条

第三款规定:债务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

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、职

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

况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七条规定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，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

http://146.0.250.18:61601/law?fn=chl015s054.txt&dbt=ch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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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材料：（一）债权发生的事实与证据；（二）债权性质、

数额、有无担保，并附证据；（三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的证据。第三十一条规定：企业破产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

的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是指：（一）债务的履行期限已届

满；（二）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。 

对于郑耀荣申请朗建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。本院认为，

虽朗建公司表示对郑耀荣主张的债权及申请其破产清算没

有异议，但郑耀荣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朗建公司现符

合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”或者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”的情形。首先，朗建公

司自报有 8处的不动产资产且尚欠对外债务有 1.5 亿元，但

其亦自称仍有对外租赁业务，有租金收入。其次，从朗建公

司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交《暂续拍卖申请书》中称，其

从 2017 年 3 月 9 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案涉评估对象，当时

成本共计 91402924.83 元，其后于 2017年 12月委托广东信

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不动产资产进行了

一次价值评估，此时评估价格已达 120722742元。虽东莞市

第一人民法院对案涉不动产资产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，但

同时朗建公司认为此次评估价值不合理并向东莞市第一人

民法院申请暂缓拍卖和重新评估，该申请尚在东莞市第一人

民法院处理中。由此可见，朗建公司的上述不动产资产现时

价值尚未能确定。在此情况下，郑耀荣、朗建公司提交的材

料未能全面、客观反映朗建公司现时资产情况以及朗建公司

是否属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、资不抵债的情况。即其提交的

http://146.0.250.18:61601/law?fn=chl015s054.txt&dbt=chl
http://146.0.250.18:61601/law?fn=chl015s054.txt&dbt=ch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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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不足以证明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, 故本院暂无法认定朗建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  

综上，本院认为，朗建公司暂未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或者“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”之情形，因此，郑耀荣的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。据此，本院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八条第一款、

第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不予受理申请人郑耀荣对被申请人东莞市朗建实业投

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广

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祁晓娜 

  审  判  员    李远伦 

  审  判  员    伍小冰 

 

 

    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

 

  书  记  员    黄志峰 
 


